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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也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上午9: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268号贵州航天基础件产业园智能研发中

心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李凌志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25年4月1日及2025年4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5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75,292,02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60.2560%。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86,711,155股（全部为无

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0.8674%。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34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88,580,

8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3886%。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投资者35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88,

622,2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3977%。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全体董事(其中董事饶伟先生，独立董事翟国富、王斐民先生以视频方式参会)、全体监事（其中监

事蔡景元、魏继平先生以视频方式）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275,248,9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3%；反对票

32,9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票10,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票88,579,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514%；反对票32,9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弃权票10,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275,248,3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反对票

33,5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票10,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票88,578,5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507%；反对票33,5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弃权票10,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三）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275,247,6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8%；反对票

34,2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弃权票10,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票88,577,8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99%；反对票34,2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票10,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四）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75,243,9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5%；反对票

34,2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弃权票1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票88,574,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57%；反对票34,2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票13,

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五）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75,248,0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0%；反对票

34,2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弃权票9,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票88,578,2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504%；反对票34,2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票9,

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六）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75,249,4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6%；反对票

32,8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票9,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票88,579,6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520%；反对票32,8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弃权票9,

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74,885,8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5%；反对票

394,0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1%；弃权票12,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票88,216,1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417%；反对票394,0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6%；弃权票

12,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投票选举，张爱军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275,246,0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3%；反对票

32,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弃权票1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票88,576,2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81%；反对票32,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弃权票13,

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补选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投票选举，侯宗斌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275,246,0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3%；反对票

32,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弃权票1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票88,576,2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81%；反对票32,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弃权票13,

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胡北忠、翟国富、王斐民先生进行年度述职，并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2024

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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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14:00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

室召开。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

称“《股东会规则》” ）以及《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广东德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

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

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同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七次会议作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并于2025年4月26日通过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发出了《股东大会通知》。 该《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

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

00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虢晓彬先生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

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1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

00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205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82,092,

9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2066%，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

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80,

545,7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8480%。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03人，共计持有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1,547,1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58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20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547,1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586%。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

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

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800,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3%；反对200,29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0%； 弃权92,3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54,4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821%；反对

200,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461%；弃权92,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18%。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768,2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7%；反对251,39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1%； 弃权73,3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22,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125%；反对

251,3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89%；弃权73,3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86%。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768,2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7%；反对200,49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 弃权124,2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22,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125%；反对

200,4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590%；弃权124,2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85%。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802,3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4%；反对215,19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 弃权75,4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56,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165%；反对

215,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091%；弃权75,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43%。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766,1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5%；反对236,69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0%； 弃权90,1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20,3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768%；反对

236,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988%；弃权90,1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44%。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766,1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5%；反对251,39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1%； 弃权75,4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20,3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768%；反对

251,3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89%；弃权75,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43%。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344,0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87%；反对673,49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9%； 弃权75,4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798,2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947%；反对

673,4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310%；弃权75,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43%。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766,1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5%；反对236,69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0%； 弃权90,1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20,3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768%；反对

236,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988%；弃权90,1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44%。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780,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5%；反对236,09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7%； 弃权76,1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34,9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204%；反对

236,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600%；弃权76,1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96%。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779,2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7%；反对270,79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7%； 弃权42,8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33,4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248%；反对

270,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028%；弃权42,8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24%。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784,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6%；反对265,49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8%； 弃权42,8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38,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673%；反对

265,4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602%；弃权42,8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24%。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756,1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0%；反对261,39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6%； 弃权75,4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10,3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304%；反对

261,3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952%；弃权75,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43%。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1,752,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2%；反对264,79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4%； 弃权75,4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206,9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107%；反对

264,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150%；弃权75,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43%。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亦璞

经办律师：童琳雯 陈子宏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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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虢晓彬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0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82,092,94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42.2066％。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1,547,16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58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80,545,77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1.8480％。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547,16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586％。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800,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3％；反对200,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0％；弃权92,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4,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821％；反对200,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461％； 弃权92,3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1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768,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7％；反对251,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1％；弃权73,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2,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125％；反对251,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89％； 弃权73,3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8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768,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7％；反对200,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弃权124,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2,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125％；反对200,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590％； 弃权124,2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285％。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802,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4％；反对215,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弃权75,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6,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165％；反对215,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091％； 弃权75,4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4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766,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5％；反对236,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0％；弃权90,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768％；反对236,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988％； 弃权90,1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4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766,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5％；反对251,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1％；弃权75,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768％；反对251,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89％； 弃权75,4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4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344,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87％；反对673,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9％；弃权75,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8,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947％；反对673,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310％； 弃权75,4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4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766,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5％；反对236,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0％；弃权90,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0,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768％；反对236,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988％； 弃权90,1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4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780,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5％；反对236,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7％；弃权76,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204％；反对236,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600％； 弃权76,1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19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779,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7％；反对270,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7％；弃权42,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3,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248％；反对270,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028％； 弃权42,8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2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1.00�《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784,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6％；反对265,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8％；弃权42,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8,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673％；反对265,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602％； 弃权42,8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2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2.00�《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756,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0％；反对261,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6％；弃权75,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0,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304％；反对261,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952％； 弃权75,4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4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3.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752,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2％；反对264,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4％；弃权75,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6,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107％；反对264,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150％； 弃权75,4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43％。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子宏、童琳雯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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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

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0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高新南十道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3楼一

号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明刚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72人，代表股份数为186,167,3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04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67人，代表股份数为14,568,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574%（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同）。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数为119,763,

4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987%。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68人，代表股份数为66,403,9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4054%。

3、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国枫（深圳）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86,082,2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3%；反对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弃权2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4,483,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59%；反对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947%；弃权2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4%。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86,081,8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1%；反对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弃权2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4,482,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31%；反对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947%；弃权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2%。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86,081,6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0%；反对5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弃权3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4,482,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7%；反对5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597%；弃权3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6%。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86,083,9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2%；反对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弃权2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4,485,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75%；反对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967%；弃权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7%。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86,078,8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5%；反对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1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4,479,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25%；反对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805%；弃权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4,480,1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39%；反对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14%；弃权2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4,480,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39%；反对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414%；弃权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股东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雅化集团绵阳实业

有限公司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51,840,000股；股东明刚和明景谷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116,030,455股；深圳市奥博合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

人，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3,728,450股；以上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66,214,1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74%；反对17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2%；弃权1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4,374,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63%；反对17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136%；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1%。

股东明刚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股东明景谷担任公司董事，股东明刚和明景谷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116,030,455股；深圳市奥博合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3,728,450股；以上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86,079,5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反对6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弃权1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4,480,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73%；反对6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688%；弃权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霞、冉怡然；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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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下午14：00

会议地点：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发展四道9号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晓辰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65人，代表股份220,726,3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40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

218,660,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8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3人，代表股份2,

065,5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0％。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63人，代表股份2,065,5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550％。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163人，代表股份2,065,5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0％。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20,549,9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1％； 反对15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该议案获通过。

2、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20,549,9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1％； 反对15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该议案获通过。

3、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20,560,9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1％； 反对14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该议案获通过。

4、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20,549,9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1％； 反对15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该议案获通过。

5、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220,505,1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8％； 反对18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9％；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844,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911%；反对18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77％；弃权33,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12％。

6、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20,549,7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0％； 反对15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2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888,9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503％；反对15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29％；弃权2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67％。

7、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1,791,9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543％；反对172,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18％；弃权1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39％。 该议案获通过。

持有公司29,430,800股股票的股东张建浩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张晓辰先生的父亲回避表决，同时张

建浩先生控制的天津赛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189,230,000股股票亦回避表决； 此外持有

393,750股股票的史航先生、持有236,250股股票的向源芳先生、持有128,125股股票的王红军先生、持

有67,500股股票的张继梁先生均因涉及自身利益回避表决。

8、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220,472,27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9％； 反对15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10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该议案获通过。

9、审议《关于换届选举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晓辰先生、史航先生、张继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上

述董事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情况（累积投票制）及表决结果为：

9.0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晓辰先生得票数为：219,009,898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 张晓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史航先生得票数为：219,009,385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 史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继梁先生得票数为：219,019,361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 张继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关于换届选举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张梅女士、文东伟先生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梅女士、文东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董事的任期为

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情况（累积投票制）及表决结果为：

10.01.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梅女士得票数为：219,009,723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 张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2.独立董事候选人文东伟先生得票数为：219,009,469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 文东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关于换届选举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杜娟女士，苑晓认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与公司职工大会推选的

职工监事蔡荣蓉女士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上述监事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累积投票制）及表决结果为：

11.01.监事候选人杜娟女士得票数为：219,009,671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 杜娟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11.02.监事候选人苑晓认女士得票数为：219,009,355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 苑晓认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了述职报告。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公司2025年4月2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振雄、汪菁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

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

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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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一9:25，9:30

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658-1号2幢和合大厦公司会议室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长鸿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46人，代表股份329,846,6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39.397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人， 代表股份198,308,5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3.686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19人，代表股份131,538,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5.7111%。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37人， 代表股份205,696,8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5687%。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10,392,177股，在计算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740,9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0％；反对87,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91,1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6％；反对8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4％；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议案2.00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737,2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8％；反对83,4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87,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8％；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5％；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议案3.00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737,9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0％；反对82,7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88,1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2％；反对82,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议案4.00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739,7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6％；反对88,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弃权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89,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0％；反对8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弃权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议案5.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733,2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反对87,4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83,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9％；反对87,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议案6.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405,2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0％；反对97,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65,1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0％；反对9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议案7.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987,9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6％；反对113,9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637,9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4％； 反对11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1％；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议案8.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738,6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3％；反对89,4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88,8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5％；反对89,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议案9.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431,5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363％；反对75,396,59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581％；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281,7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368％； 反对75,396,

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542％；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议案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00,9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449％；反对13,005,62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29％； 弃权40,06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651,1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578％； 反对13,005,

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27％；弃权40,0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五、备查文件

1、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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